
济宁首次公布乡镇(街道)月度“气质”排名

后后1100位位，，约约谈谈乡乡镇镇主主要要负负责责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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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13日讯 (记
者 庄子帆) 13日，济宁首
次公布全市155个乡镇的环境
空气质量排名。2月份环境空
气质量最好的是微山县高楼
乡、梁山县水泊街道等，环境
空气质量最差的为任城区李
营街道、邹城市石墙镇等。根据
相关规定，济宁市大气污染防
治指挥部将约谈排名后10位乡
镇(街道)主要负责人。

根据济宁市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数据，对2月份全
市155个乡镇的环境空气质量
进行了排名。其中，最好的前
10个乡镇分别为微山县高楼
乡、梁山县水泊街道、梁山县

梁山街道、泗水县柘沟镇、泗
水县圣水峪镇、邹城市中心店
镇、曲阜市吴村镇、泗水县泗
河街道、鱼台县谷亭街道、微
山县张楼镇。最差的后10个乡
镇分别为经开区疃里街道、鱼
台县滨湖街道、任城区长沟
镇、任城区二十里铺办事处、
汶上县南旺镇、太白湖区石桥
镇、梁山县韩垓镇、梁山县赵
崮堆乡、任城区李营街道办、
邹城市石墙镇。

今年济宁市出台了《济宁
市环境保护工作问责办法(暂
行)》，根据该办法的相关规
定，乡镇(街道)月度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及同比改善率
综合排名后10位的，对乡镇
(街道)政府分管责任人进行
约谈；如果连续2个月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及同比改善
率综合排名后10位的，给予乡
镇(街道)政府分管责任人通
报批评，对乡镇(街道)党政主
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若乡镇(街道)连续3个月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同
比改善率综合排名后10位的，
给予乡镇(街道)政府分管责
任人诫勉处理，给予乡镇(街
道)党政主要负责人通报批
评；乡镇(街道)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及同比改善率年度
综合排名后5位的，给予乡镇
(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分
管责任人党政纪处分。

近期，济宁市大气污染防
治指挥部将对2月份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后10位的乡镇(街道)
政府分管责任人进行约谈。 济宁蓝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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